
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

江苏轩研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人社察理
字〔2026〕第7号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。请你单位在接到
本决定之日起3日内支付张怀宾2022年2月至2022年10月工资18000元，
加付赔偿金9000元，合计27000元，并以书面形式报本局。自本公告发
布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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